
 

供即時發佈 

 

超過十二萬名消費者要求讓較健康食品在港銷售 

 
百分之七十六受訪消費者希望將給予低銷量食品的豁免 

擴大至具營養聲稱的食品 
 
(2008 年 5 月 4 日，香港) 超過十二萬名本港消費者已簽署請願信，要求將為每

年銷量低於 30,000 件的預先包裝食品而設的豁免，擴大至具營養聲稱的產品，

令多達 15,000 種較健康的食品得以繼續在本港銷售。 
 
香港零售管理協會（「協會」）於 2008 年 4 月 25 日起在全港逾 500 間超級市場發

起請願行動，呼籲市民支持豁免具營養聲稱的低銷量食品，因為政府建議的營養

標籤制度會令具營養聲稱（例如：「低脂」、「低糖」、「不含反式脂肪」及「不含

膽固醇」）的較健康食品在本港消失。 
 
市民對請願行動的反應熱烈，至現時為止，我們已收集超過十二萬個簽名。請願

行動最終的結果將於下星期呈送政府及立法會。 
 
協會亦於 2008 年 4 月 25 日至 27 日期間於本港的 Great、Taste、ThreeSixty 及

City’Super 超級市場進行意見調查。調查發現百分之七十六的消費者同意將具營

養聲稱的低銷量食品豁免於營養標籤制度。  
 
百分之八十四的消費者認為應准許食品零售商繼續銷售在原產地容許、具營養聲

稱的低銷量食品。 
 
「我們認為請願行動及意見調查的結果已清楚顯示，本港的消費者希望能繼續選

購較健康的食品。只要政府採納我們建議，對營養標籤制度作出輕微修訂，便可

確保消費者能繼續購得這些食品。」協會代表鄔嘉華先生說。 
 



 

香港零售管理協會促請政府考慮市民大眾的要求，將豁免擴大至具營養聲稱的低

銷量食品，並容許食品標示不在本港准許營養聲稱之列的營養聲稱，只要它們屬

真確、非誤導及有科學根據。倘若政府對營養標籤建議作出這些修訂，便可留住

多達 15,000 種較健康及有營養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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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聯絡： 

陳家靜女士 

電話：2837 4725 

 


